
 

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 

干部晋升与岗位调动管理办法 

一、目的 

为进一步规范人事管理，通过校内干部晋升和岗位调动，

合理优化学校人力资源配置，促进校内各类岗位工作有序开

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二、适用范围 

适用于全校教职工。 

三、职责 

人力资源部根据岗位需要在校内发布岗位需求情况，由

领导提名或民主推荐等方式确定岗位候选人。 

人力资源部负责向学校党政联席会提交介绍候选人的

推荐、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。 

学校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岗位晋升和岗位意见。 

四、内容 

（一）岗位晋升 

1.资格条件 

提拔担任助理及以上中层领导职务的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①思想过硬。遵纪守法，具有坚定理想信念，师德师风

表现良好，思想上、政治上、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。 

②素质过硬。熟悉教育教学规律，具有高校管理实践经

验，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在关键时刻敢于勇挑重担做



 

表率。 

③能力过硬。应符合岗位说明书任职要求，特别优秀的

年轻干部或工作特殊需要的，可以破格提拔。 

2.岗位晋升程序 

选拔任用助理及以上中层领导干部可根据工作需要，采

取领导提名、民主推荐和竞聘等方式进行。具体程序如下： 

①人力资源部根据岗位说明书明确岗位任职条件，并启

动校内选拔。 

②根据领导提名、民主推荐等方式确定候选人，填写《岗

位晋升考察表》； 

③人力资源部向学校党政联席会提交介绍候选人的推

荐、考察和任免理由等情况材料，学校党政联席会讨论决定； 

④对决定任用的干部，由分管领导或部门负责人协同人

力资源部一起同本人谈话。 

⑤任职公示并发文。 

3.岗位晋升管理 

①选拔任用助理及以上中层领导干部实行试岗期半年。

试用期满后，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；不胜任的免去试

任职务。 

②助理及以上中层领导干部任期同聘期，与劳动合同期

限一致，每个聘期原则上不超过 3 年。 

③根据学校年度考核方案对干部进行工作考核，考核结



 

果将作为干部选拔任用、职称晋升和岗位聘任的重要依据。

对于工作业绩突出，考核优秀的领导干部给予奖励；对于考

核不合格的领导干部免去现职或降职使用。 

④拟选拔任用的助理及以上中层干部，如发现有违法违

纪违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人力资源部有一票否决权，并一律

免去助理及以上中层领导干部职务。 

（二）校内调动 

1.调动和转岗条件 

校内调动指学校教职工在校内各二级院系、部门之间的

岗位流动。教职工校内调动应以满足调转岗位的任职条件和

实际用人需要为前提，在保证新、旧岗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

的情况下实现岗位调动。如因上级政策要求或学校实际工作

需要等特殊情况，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，可适当放宽

调动和转岗条件。 

2.校内调动和转岗程序 

①因工作需要，遇增设、合并、调整机构或干部轮岗等

需要人员调配的，由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后，由人力资源

部直接协调转出和转入部门履行调动手续，完成岗位调配。 

②根据用人部门岗位紧急需求，在校外招聘一时无法及

时配备到位人选情况下，校内有符合岗位任职条件的教职工，

转出部门同意调剂的情况下，由用人部门提出校内岗位调动

申请，本人填写《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校内调动申请表》，



 

人力资源部对拟调动及转岗人员的条件进行审查，并组织相

关职能部门进行岗位任职胜任能力考核，考核通过后报校长

办公会议审批。 

③个人有转岗需求的，由本人书面向人力资源部提出申

请，人力资源部根据申请人专业、学历、年龄、工作表现、

校内岗位需求情况等，协调相关部门意见后，统筹考虑。不

接受个人与拟用人部门私下对接岗位调动事宜。 

④调动和转岗申请经校长办公会议审定批准后，由人力

资源部负责对接转出和转入单位，并办理相关调动手续。 

3.校内调动和转岗管理 

①调动和转岗申请须在岗位有空缺的情况下，按规定条

件和程序，经有关部门核准后进行。未经许可，不得擅自调

动或转岗。 

②校内调动和转岗后工资标准自执行之日起按新岗位

的待遇执行，并重新签订工作合同。校内调动和转岗一般设

试岗期 6 个月，试岗期满考核合格则继续留任，不能胜任的

退回原单位，若无法安置接收岗位的，可解除工作合同。 

③凡经批准办理校内调动或转岗的人员，一般三年内不

得再次个人提出申请校内调动或转岗。 

五、其他 

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

